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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9月27日共同发布了

《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》，对商业性房地

产信贷政策进行了调整。有关负责人就此次政策调整答问时

称，《通知》主要对以下政策进行了调整： 一是进一步严格

房地产开发贷款条件。《通知》规定，对经国土资源、建设

主管部门查实的具有囤积土地、囤积房源行为的房地产开发

企业，商业银行不得发放贷款。 二是严格住房消费贷款管理

，重点支持借款人购买首套中小户型自住住房的贷款需求，

并提高了第二套(含)以上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

，同时严禁发放贷款额度随房产评估价值浮动、不指明用途

的住房抵押贷款。 三是明确提高商业用房购房贷款的最低首

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。 四是加强房地产信贷征信管理。要求

商业银行做好贷前查询、贷后录入相关信息等工作，充分利

用信贷征信系统防范信贷风险。 五是要求所有商业银行(包括

外资银行)按照《通知》及通知精神和相关政策，抓紧制定或

完善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操作细则，并向监管部门报备。 通

知指出，对项目资本金(所有者权益)比例达不到35%或未取得

土地使用权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和施工许可证的项目，商业银行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贷款

；对经国土资源部门、建设主管部门查实具有囤积土地、囤

积房源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，商业银行不得对其发放贷款

；对空置3年以上的商品房，商业银行不得接受其作为贷款的



抵押物。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的贷款只能通过房

地产开发贷款科目发放，严禁以房地产开发流动资金贷款或

其他贷款科目发放。 商业银行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原则上

只能用于本地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，不得跨地区使用。对确

需用于异地房地产开发项目并已落实相应风险控制措施的贷

款，商业银行在贷款发放前应向监管部门报备。 商业银行不

得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专门用于缴交土地出让金的贷款。

对政府土地储备机构的贷款应以抵押贷款方式发放，且贷款

额度不得超过所收购土地评估价值的70%，贷款期限最长不

得超过2年。 通知还指出，商业银行应提请借款人按诚实守

信原则,在住房贷款合同中如实填写所贷款项用于购买第几套

住房的相关信息。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

方米以下的，贷款首付款比例(包括本外币贷款，下同)不得

低于20%；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

的，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%；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

、又申请购买第二套(含)以上住房的，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

低于40%，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

次基准利率的1.1倍，而且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

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，具体提高幅度由商业银行根据贷款风

险管理相关原则自主确定，但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

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%。 商业用房购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不

得低于50%，期限不得超过10年，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

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利率的1.1倍，具体的首付款比例、贷

款期限和利率水平由商业银行根据贷款风险管理相关原则自

主确定；对以“商住两用房”名义申请贷款的，首付款比例

不得低于45%，贷款期限和利率水平按照商业性用房贷款管



理规定执行。 商业银行不得发放贷款额度随房产评估价值浮

动、不指明用途的住房抵押贷款；对已抵押房产，在购房人

没有全部归还贷款前，不得以再评估后的净值为抵押追加贷

款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